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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8）浙 0503 民 初
1524号

沈建芬：本 院 受
理原告黄艳诉被告沈
建芬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 送 达 相 关 诉 讼 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须知、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告知书、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于 2018 年 9 月 3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双林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328号

吴建祥、冯月萍:
本院原告沈明祥与你
们及周兴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503
民初 32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281号

唐斌斌：本 院 对
原告顾秋铭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2018) 浙 0503
民初 28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应返还原
告顾秋铭借款 2 万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清偿。本案
诉讼费费 950 元,由你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 浙 0503 民 初
655号

章国良：本 院 受
理原告周锋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裁
判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503 民初 655 号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
通知书及关于上述事
项的通知。自本公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菱 湖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291号

许锋:本院对原告
李林芳、宋小翠、曹宋
鏊铭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503 民初 29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限你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三
原告支付货款 235500
元及该款自 2018 年 1
月 9 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
算的逾期利息损失；
二、驳回三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本案诉讼
费 6533 元, 由 三 原 告
负 担 1497 元, 你 负 担
5036 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763号

施永娥:本院原告
屠敏元与你买卖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503 民
初 76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8095号

韦超、王佩婷：本
院受理原告楼剑诉被
告韦超、王佩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02
民初 1809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8280号

吴淑慧：本 院 受
理原告胡英巧为与被
告吴淑慧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702 民
初 1828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 初
5226号

陈玉良、陈金平：
本院受理原告戴必胜
与 被 告 陈 玉 良 、陈 金
平 、浙 江 中 大 元 通 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
纠 纷 一 案 ，因 无 法 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02 民 初
5226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8 时 40 分（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七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6733号

童绍炉：本院受理
原告王珊诉被告童绍
炉、施彩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
4月16日作出（2017）浙
0702 民初 16733 号民事
判决书，已审理终结。
因被告施彩香不服本
判决，现提出上诉，请
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
判决，依法改判；在发
现涉嫌犯罪的情况下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本案的诉讼费
由法院依法判决。现
特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8122号

吕宏华：原告倪彤
诉被告吕宏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02 民 初 18122 号 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5971号

陈立华：本院受理
原告郑岳平诉被告陈立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 浙 0702 民 初
1597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 初
5060号

邵军：本院受理原
告沈建辉与被告邵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转普）、告知审判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届
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45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5696373号

马红星、蔺小江：本
院受理原告金伦英与被
告马红星、蔺小江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令 状 式 裁 判 文 书 告 知
书。原告诉请：判令两
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租金
103350 元及利息（按照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 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黄允荣、颜丹丹组成合
议庭，定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催 3
号

申请人绍 兴 山 水
回 转 窑 水 泥 粉 磨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号 码 为
40200051/30305590、票
面 金 额 人 民 币 30000
元、出票人浙江万硕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收款
人 宁 波 巨 烯 国 际 贸 易
有限公司、持票人绍兴
山 水 回 转 窑 水 泥 粉 磨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23 日 、汇
票 到 期 日 2018 年 4 月
23 日），向本院申请公
示 催 告 ，本 院 决 定 受
理。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 院 申 报 权 利 。 届 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 上 述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无 效 。 在 公 示 催 告 期
间，转让该银行承兑汇
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760
号

王志波：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睿 宸 诉 你 抚
养 费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下 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23 民 初
76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83破9号
之一

2017 年 12 月 22
日，本院根据申请人东
阳市同盈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东阳市蓝宝石服饰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债务人东阳
市蓝宝石服饰有限公
司无财产可供清偿，已
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2
条、第 43 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二）》第
18 条第 2 款之规定，本
院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
裁定宣告东阳市蓝宝
石服饰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东阳市蓝宝石
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程序，东阳市蓝宝石
服饰有限公司股东葛
世忠、陈萍萍对东阳市
蓝宝石服饰有限公司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 初
2918号

应卫光：本院受理
原告李锋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诉讼请
求：判令被告归还货款
28733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损失从起诉之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
止）。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自公告之日起满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 2018 年 8 月 29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东
门四楼 7 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 初
2695号

孙加友、项玉钗：
本院受理原告李辉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货款59100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损失从2017
年 7 月 22 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诉讼提示，自
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 2018 年 8 月 29 日 14
时 10 分在本院东门四
楼 7 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352号

项胜光、刘晓慧：
本院受理原告黄浩诉
你们的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证据材料、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 8 时
40 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432号

吴高鸿：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浦江永在商
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诉
你的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材料、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 9 时
10 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1804号

郑海滨：本院受理
原 告 刘 宏 光 诉 被 告 郑
隆泉、郑海滨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26 民
初 180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内 容 为 ：一 、
限 被 告 郑 隆 泉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刘 宏 光 借 款
本 金 78000 元 及 利 息
（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
按月息 1.5 分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二、
由 被 告 郑 海 滨 对 上 述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 本 案 受 理 费 1109
元，公告费 350 元，合计
1459 元 ，由 两 被 告 承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浦 东 法 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3399号

朱新涧：本院受理
原告陈龙星诉被告朱新
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26 民初 3399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上午
09时00分在杭坪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1864号

许宏飞：本院受理
原告郑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 浙 0802 民 初
1864 号 案 件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1867号

徐华斌、毛星林：本
院受理原告郑吉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浙 0802
民初1867号案件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2478号

陈小云：本院受理
原告曹坚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 浙 0802 民 初
2478 号 案 件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2924号

陈 佩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耿 根 建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802
民 初 2924 号 案 件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衢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 初
1854号

黄火青：本院受理
原告陈书正、严水清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802
民初 1854 号案件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叶惠云：本院受理
原告舒金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
请要求你偿还借款6000
元及相应利息，本案诉
讼费由你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 9 时 15 分在本
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立 预
1587号

龚文龙：本院受理
的原告余土寿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法
院廉政监督卡、外网案
件查询告知书及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原告起诉要求你归还借
款 460000 元 及 利 息 。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郑亚仑：本院受理
原告程国淋与被告郑亚
仑 为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2018）浙1003民初2743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告知权利和
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原告请求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人民币 70000 元及利
息（自 2018 年 1 月 10 日
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按
月利率2%计算）。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
日。本案定于2018年9
月 4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林吉、潘灵飞：本院
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吉、
潘灵飞为信用卡纠纷
（2018）浙 1003 民 初
3236 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
利和义务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
请求判令：1、被告林吉
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
支本金人民币 28930.31
元，并支付自 2017 年 6
月 30 日起至判决履行
完毕之日止按大唐信用
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
息、费用、违约金（以年
利率24%为限）；2、被告
潘灵飞对林吉上述债务
负连带责任。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期限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三十日。
本案定于 2018 年 9 月 4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九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0802民初1254号
杜建清：本院受理原

告俞平诉你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802民初1254号案件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3440号

徐河：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要求：1、被告徐
河偿付信用卡透支本金
6750.57 元 、利 息 1082.14
元、逾期还款违约金389.11
元、手续费 23.28 元，并支
付自 2018 年 3 月 8 日起至
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合约约
定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
讼 费 、保 全 费 由 被 告 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
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
员郑巧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陈芳萍、刘树华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
定于 2018 年 8 月 1 日下午
14点5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3442号

李静：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要求：1、被告徐
河偿付信用卡透支本金
16044.63 元、利息 4404.76
元 、逾 期 还 款 违 约 金
1002.74元，并支付自2018
年 3 月 8 日起至实际偿还
之日止按合约约定计算的
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
案由审判员郑巧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陈芳萍、
刘树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本案定于2018年8月30
日下午 14 点 50 分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72民初675号

苍南龙港中正建材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林
卫与你公司航道疏浚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注册地
址无人办公，本院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
票等。原告起诉要求你立
即支付疏浚工程款835000
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本案决定由宁波海
事法院审判员胡世新担任
审判长，与审判员张帆、人
民陪审员姚金樑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8年9
月4日9时10分在本院温
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则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更正：本报 2018 年 4
月 17 日第 11 版法院公告
栏中，杭州市余杭区人民
法院（2018）浙 0110 民初
2171 号 ，开庭信息应为

“2018年7月25日10时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特此更正。

本报 2018 年 5 月 21
日第 4 版和第 9 版中缝刊
登的湖州市南浔区人民
法院（2018）浙 0503 民初
362 号，内文“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503
民初 362 号民事判决书”
应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503 民初 362
号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
书”，特此更正。


